

兰州财经大学2026年高层次人才引进公告
（第一批）

根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人事部令第6号）、《关于进一步做好省属高校和科研院所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的通知》（甘组通字〔2019〕22号）、《关于省直事业单位引进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相关工作的补充通知》（甘组通字〔2019〕111号）、《甘肃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办法》（甘办发〔2011〕22号）和《甘肃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面试工作规则（试行）》（甘人社通〔2016〕35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事业发展需要，经研究，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80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1、 应聘人员基本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品行，身心健康，无违法违纪行为。
（2） 具有岗位所需的学历、学位、专业及技能等条件。应聘人员须在2026年12月31日前取得应聘岗位要求的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证书，国（境）外毕业生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国（境）外相近专业、高校自设专业，经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后纳入招聘范围。
（3） 年龄要求：不超过40周岁，即1986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条件优秀者或属急需紧缺学科专业的，经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后可适当放宽。 
2、 引进待遇
（1） 薪酬待遇。进入学校事业编制，享受事业单位正常工资待遇、校内岗位津贴及学校福利。
（2） 住房保障。根据需要提供学校专家教师公寓房源一套。
（3） 安家补助。根据应聘人员入职前的学术水平，结合学科专业急需紧缺程度，按层次提供一定数量的安家补助。
（4） [bookmark: _GoBack]人才补贴。按照甘肃省高层次人才引进相关规定享受人才补贴。
（5） 职称评聘。两年聘期内可享受学校内聘三级副教授薪酬待遇。
（6） 成长支持。推荐申报国家级、省级以及学校各类人才项目。
（7） 业绩成果特别突出的高层次人才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另议待遇。
3、 引进程序
（1） 报名与资格审查
1.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10日止，报名采取邮件报名与现场报名相结合的方式。邮件报名的应聘人员将本人简历及其他证明材料发送至学校人事处邮箱：renshi＠lzufe.edu.cn。 
2.资格审查时间为2026年2月至12月。收到求职材料后，人事处和相关教学科研单位及时对应聘人员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对符合岗位需求的人员，通知其来校参加考核。
（2） 考核与体检
1.考核。由人事处统筹安排，学科所属教学科研单位组织具体实施。考核根据招聘岗位的需要，采取试讲、答辩和实践操作等方式进行，要求对应聘人员学术背景、科研成果、操作技能和适应工作能力等考核指标进行量化打分评判。
2.考察。由招聘单位对拟聘人员按照规定和程序进行思想政治表现、师德师风表现审查和人事档案审核。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推开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工作的通知》（教师函〔2023〕1号）、《甘肃省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工作实施方案》（甘教师函〔2013〕31号）等要求，通过查询拟聘人员个人征信、筛查违法犯罪行为信息做进一步考察，对考察不合格者、审查审核不符合条件者不予聘用。
3.体检。由学校组织在三甲以上综合医院进行体检，参照《关于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有关内容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140号）、《关于调整公务员录用体检有关项目检查标准的通知》（组厅字〔2025〕28号），费用自理。初检不合格者，可在5天内申请复检，复检一般只进行一次，体检结论以复检结论为准。
（3） 公示
对考核、考察、体检均合格的拟聘人员名单在学校网页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4） 审批及备案
经公示无异议或公示结果不影响聘用的人员，经学校会议研究审定，为其办理审批备案手续。2026年12月31日前未取得毕业证、学位证及人事档案未能转入学校者，当年不予审批聘用。
（5） 聘用
经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备案后的拟聘人员，学校按照程序办理聘用手续，聘用后按岗位设置管理的有关规定确定岗位等级、签订聘用合同、兑现相应待遇。
4、 其他事项
（1） 凡弄虚作假者，不论何时发现，一经查实，不予聘用。
（2） 公开招聘人员考核工作在学校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的监督下进行，并接受社会及有关部门的监督。监督电话：0931－5252133。
（3） 应聘人员不得应聘有《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人社部规〔2019〕1号）规定情形的岗位。
（4） 本公告如有调整、补充等事项，以兰州财经大学网站公告或通知为准。本招聘公告最终解释权归兰州财经大学人事处所有。
5、 人事处联系方式
学校人事处电话：0931—5252026
通讯地址：兰州市薇乐大道4号（兰州财经大学和平校区人事处）

兰州财经大学
202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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